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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電子報    第 61 期 100 年 6 月份 

※詐騙手法－假冒檢察官遊走法庭 屢詐
騙就逮 

※貪瀆不法案例宣導－貪一時方便，身陷法網
而後悔莫及 

※法治教育宣導－善心與貪心的對比 ※消費者保護宣導－誤入歧途？！GPS 安全
使用守則 

※165－假冒檢察官遊走法庭 屢詐騙就逮 

男子林誠標經常假冒檢察官向當事人詐騙，被七個法院和地檢署通緝，不

料，他昨天又跑到彰化地方法院第十法庭外，謊稱是「主任檢察官林世忠」，向

一名等候出庭應訊的當事人，表明他有辦法幫忙。法警李世坤查覺，當場逮捕這

名膽大妄為的通緝犯，法官也裁定羈押禁見。  

林誠標（60 歲）涉嫌在宜蘭、基隆、台北、桃園等地方法院、地檢署等七

個院檢的法庭、偵查庭外，冒充主任檢察官，主動跟等候出庭應訊的當事人搭訕，

假裝很關心對方的遭遇和委屈，出示名片後，聲稱與開庭的法官或檢察官很熟，

可以幫忙講好話。不少當事人信以為真，花錢後才知被騙。  

林誠標從北到南一路騙，一路被依詐欺犯通緝；昨天上午十一點多，他出現

在彰化地方法院重施故技，鎖定當事人開完庭後找他，沒想到被法警識破，當場

逮捕。林誠標說：「一早眼皮就跳個不停，早知道就不要到彰化。」  

李世坤說，昨天他負責維持第十法庭的秩序，有當事人問他，彰化地檢署是

不是有位主任檢察官叫林世忠？因彰化地檢署無此人，他一聽就知道對方遇到騙

徒。  

他根據當事人形容，發現這名禿頭、中等身材、穿休閒服的假檢察官，坐在

法庭外的長椅，不動聲色地靠近，出手逮捕。  

檢察官在林誠標的身上搜出多張宜蘭、台北、桃園等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的名

片。林誠標承認行騙，也知道被通緝，才跑到彰化尋找目標下手。  

（聯合報╱記者何烱榮／彰化報導） 

※善心與貪心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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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日子裡，各種媒體紛紛報導多件拾金不昧的新聞，不過，每出現一

則拾金不昧的美德，同時會出現一則拾金但非不昧事件作對比，更為凸顯前者的

人性光輝。將報上最近披露的拾金不昧事件，略加統計就共有 10 件之多，拾獲

的現金數額自新臺幣１萬元至 15 萬元不等，也有日籍人士遺失的皮夾，內有日

幣１萬元的案例。拾獲錢財送警招領的善心人士身分，各行各業都有，有學生也

有失業男。 

  最令人稱道的莫過於桃園縣一位袁姓拾荒男，去（99）年的 12 月 17 日，

在中壢市撿獲一個包包，內有現金 11 萬元、刮刮樂獎券及存摺財物，價值在新

臺幣 26 萬元。難得的是這位拾荒男每天辛苦做資源回收只能賺 200 元，看到包

包內有這麼多現金並不動心，在現場等了十多分鐘不見失主現身，才將包包送到

派出所招領。警員依據包包內資料通知經營投注站的失主唐先生到場，失主到達

後檢視財物分文不少，拾荒男也不表明索取酬勞，讓他感動得直掉眼淚，包一個

6 千元紅包給拾荒男，他還堅決拒收，認為撿到財物歸還原主，是做人應盡本分，

經過多人勸說，才勉強收下。 

  由這件拾金不昧的事件，引出另一宗也是拾金事件，但後者卻招來多人冷諷

熱嘲。這件拾金事件發生在拾荒男善行５天前，臺北縣有一位財經法律系畢業的

小姐，撿到家境不甚寬裕的婦人遺失的２萬１千元，這位小姐知道遺失現款的婦

人家境不好，仍開口要依民法規定給予十分之三的報酬，而且還表示要行使民法

上的留置權，後來雖如願以償，卻引發社會不滿聲浪。不久以前，南部一所大學

法律系的學生，撿到同校學妹註冊費４萬元，祭出六法全書，開口要求三成報酬，

否則免談，幾乎讓遺失註冊費的學妹註不成冊，也引起各方指摘。 

  另外一則善心與貪心對比的新聞，發生在去年 12 月間的臺北市。一位低收

入戶葉姓老阿伯，因為過年需用，到銀行和郵局領出僅有的３萬８千元存款，再

向友人借到３萬元，將錢塞進外套口袋內騎著腳踏車往家中走。他邊騎車錢邊往

外掉，一對騎著機車的男女跟在腳踏車後行駛，看到錢往外掉，連忙下車撿錢，

撿完一段又再趕上再撿。不過旁邊也有善心的一男一女幫這老阿伯撿錢，撿到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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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後騎車趕上老阿伯將錢還給他，並告訴他其餘的錢都被人撿走了，老阿伯才

知道掉了錢，連忙到鄰近的派出所報案，警方調出沿途監視器一看，果然有一男

一女在路中忙著撿錢的畫面。經過了十多天，還沒有這對男女將錢送交警方的消

息，想必是他們鐵了心，要將撿到的錢據為自有了！ 

  撿到他人遺失的財物，該如何處置？現行的民法與刑法都有規定。先就民法

的規定來說，民法是將這些被人撿到的財物，稱之為「遺失物」。民法上所稱的

「物」，是包括動產與不動產；不動產都有一定的定位，不可能被人遺失，所以

成為遺失物的物件，只限於動產，不包括不動產。又遺失物必原屬於他人所有，

並非是無主物，撿到無主物在民法稱為「先占」，是另一種法律關係。所以遺失

物的定義，是指：他人所有的動產，由於不小心而失落，脫離了原主人的占有，

便成為遺失物。這時遺失物的主人，並不是當然就喪失遺失物的所有權，必待遺

失物的拾得人履行了民法所規定的一定義務，取得遺失物的所有權，原所有人的

所有權才告喪失。 

  拾得人拾得遺失物後，依民法第 803 條規定有通知或報告的義務；「通知」，

是指拾得遺失物的人，知道遺失物是什麼人所遺失、或者知道遺失物是何人所

有，而且握有地址或電話號碼，就應從速通知遺失人、所有人前來領回遺失物。

自己不通知，或者不清楚是何人所遺失，應該從速將拾得物的經過，報告當地的

警察、自治機關，並要將拾得物一併交付保管。如果是在機關、學校、團體或其

他公共場所撿到遺失物，也可以報告這些場所的管理機關、團體，也要將拾得物

交給這些單位保管。受理報告的機關，機構、團體要用快速方法，在遺失物拾得

地或其他適當處所，以公告、廣播或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有受領權人領回。 

  遺失物拾得人自行通知或者接受遺失物保管的公共場所管理機關、團體在招

領的通知或公告後，受領權人未於相當期間認領時，拾得人或招領人應將拾得物

送交警察或自治機關。警察或自治機關如認原招領處所或方法不適當時，依第

804 條第２項的規定，得再為招領的通知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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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通知或最後招領之日起６個月內，受領權人出面認領，拾得人、招領人、

警察或自治機關，在通知、招領及保管的費用受償後，要將遺失物歸還失主。無

人認領時，依第 807 條規定，遺失物即歸拾得人所有。 

  有受領權之人認領遺失物時，拾得人得請求報酬。但不得超過物的價值十分

之三；不具有財產上價值者，拾得人亦得請求相當的報酬。此項報酬請求權，因

６個月間不行使而消滅。 

  拾得人違反通知、報告或交存的義務，或經查詢仍隱匿拾得遺失物的事實

者，不但不能請求給付報酬，還要負起刑法第 337 條的侵占遺失物罪的刑事責

任，要處新臺幣１萬５千元以下的罰金。 

  善心人士拾得遺失物歸還失主，對失主來說，可免去失物的痛苦。而拾得人

必須無私地履行一定義務，才得請求報酬。法律如此規定，無非是鼓勵社會大眾

多做拾金不昧的好事，讓我們社會，一片祥和！ 

（作者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葉雪鵬） 

（本文轉載自法務部〈法律常識－法律時事漫談〉網頁，登載日期為 100 年 1

月 3 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貪一時方便，身陷法網而後悔莫及 

壹、案情摘要 

張女為某醫院牙科技術員，平日工作負責，為人熱心，因其親友患有慢性病，

須定期至新陳代謝科回診領藥，其親友因工作關係，不克定期至醫院看診領

藥，多次委託張女代為掛號、領藥，張女常因公忙，錯過了門診時間，找不

到原看診醫師開立處方箋，為圖一時方便，利用職務之便，趁某牙醫師離開

診間，未將電腦關閉時機，擅自進入該院門診資訊系統，按照其親友前次看

診之處方，多次開立處方箋，並於處方箋上盜蓋醫師職章，再持偽造之處方

箋辦理掛號、繳費與領藥。 

健保局於審核該院健保給付時，發現牙科開立內科之藥品二千餘元，不符給

付規定，予以剔退，該院發覺有異，尚未著手調查前，張女即主動向該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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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室坦承上情，並由政風室派員陪同至調查單位辦理自首，地方法院以張員

所為係犯刑法第二百十六條、二百十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且為連續犯，

唯張女事後主動向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或人員自首，依刑法第六十二條自

首規定，減輕其刑，另審酌張女素行良好，犯罪後態度良好，已知所悔悟，

經此教訓後，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故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三月，並宣告緩

刑二年。 

貳、檢討分析 

一、刑法第十六條：「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本案張女均依規

定完成掛號與繳費手續，其動機僅為圖一時方便，自認為無圖利或詐財

之意圖，最多僅有行政責任，殊不知其行為已構成違法，其境雖值同情，

但仍難逃法律之制裁，殊值會屬同仁引以為鑑。 

二、被告犯後有無悔改之心，常為法官量刑之重要考量因素，本案張女所為

行為係觸犯刑法第二百十條「偽造私文書罪」，應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另為連續犯，應加重其刑，唯因犯後能主動辦理自首，且於

該院政風室與檢調單位偵查期間能充分配合調查，顯示具有悔意，故法

官於判決書中，特別爰引刑法第六十二條：「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

裁判者，減輕其刑」之規定，減輕其刑，復以張女坦承犯行，深知悔悟，

經此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而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三月，並宣告

緩刑。顯示無論在何種情況下觸法，狡辯卸責，祇能徒增刑責，於事無

補，唯有能真心悔過，主動自首，才能爭取到法律最有利之判決。 

三、醫師持有醫院醫療資訊系統之密碼，為職務上應保守秘密之資料，一旦

外洩，可能觸犯刑法第三百十八條洩漏公務上知悉工商秘密罪，最高可

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個人保管之電腦密碼，應慎重保管，並應經常

變換密碼，嚴防洩密；另以密碼進入使用資訊系統，中途因故需暫時離

開，應即退出該資訊系統，防範遭人趁機盜用或竄改檔案資料。 

四、前亦曾發生某醫院藥師將親友所需之藥品，擅自加入其他病患處分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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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並將藥品佔為己有，遭法院以詐欺罪判刑案例，本案張女假如未

依規定辦理掛號、繳費，則可能觸犯刑度較重之詐欺罪，依刑法第三百

三十九條：「意圖為自已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由公務員貪瀆案例中，不乏當事人並無貪瀆之意，而是因為對相關法令

規定或作業程序的不瞭解，而誤觸刑罰。政風機構設置的功能，旨在於

保護員工免於誤觸刑罰，除平時應加強員工法紀教育宣導外，員工如對

相關法令規定或作業程序不瞭解時，均可隨時要求政風機構提供諮詢服

務，事先預防不法情事發生，如一旦觸犯刑法，亦應勇於面對問題，主

動向政風機構尋求協助，期能獲得最有利之判決。本案張女於事發後，

秉持對政風機構的信賴，主動向該院政風室尋求協助，並由政風室派員

陪同至檢調單位辦理自首，因而獲得法官之認同，從輕宣判緩刑，並經

該院人 評會決議同意張女續任原職，免除了牢獄之災，也保住了工作，

充分彰顯服務政風的本質。 

參、預防貪瀆不法之道 

一、充實法律常識：法律常識為法治社會公民所必需具備的條件，尤以公務

人員更應具備高度的法律素養，故除機關內應經常實施法律宣導外，最

重要的是每一個員工對法律常識要有強烈的求知慾望，法律常識並非一

門高深的學問，從日常間的報章雜誌所刊載的案例，祇要稍加留意，均

可輕易獲得，能記取別人慘痛的經驗教訓，就可以避免重蹈覆轍。 

二、不要便宜行事：依法行政為公務員最高的行事準則，如貪一時之便，未

依現有法令規定與作業程序辦理，就有可能觸犯刑法，例如辦理採購，

為求方便，未依規定辦理公開招標，逕向某廠商採購物品，即使無不法

動機，且所購價格遠低於市場行情，仍可能構成圖利罪刑責。 

三、精研本職學能：公務員貪瀆不法案例，不乏當事人並無貪瀆意圖，但對

相關作業規定不瞭解或因循舊規而誤觸刑法，故公務員必須精研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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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相關之法令規令，提昇本職學能，使具備有判別是非之能力。 

四、具備省思能力：少數機關正、副首長或主管人員漠視法令規定，明知違

犯法令規定，仍一意孤行，不知自我省思，責怪監辦單位「找麻煩」，

甚至要求監辦單位於會辦時不要加註意見，自認祇要監辦單位不表意

見，即可放心批示，而無刑責之虞，殊不知一旦構成違法，並不能以監

辦單位之意見做為阻卻違法的理由，例如某縣市議長以公款支用至酒家

消費，雖辯稱均事先經會計審核同意始批准，唯仍不能逃過法律之制裁。 

五、杜絕逢迎文化：少數業務承辦人員或主管，祇知逢迎長官，甚至終日「揣

摩」上意，不能務實，對依法不能支用之項目，刻意隱瞞長官，以變通

或不實之事實結報，一旦遭人舉發，不但自己違法，還陷害長官一起觸

法，由機關首長涉及貪瀆案例中，當事者常後悔用人不當，遭下屬誤導

陷害，實則「逢迎」文化之害，故身為機關首長或主管人員，應明辨正

邪，終日揣摩上意，逢迎附和者，常為重利輕義之徒，唯有能秉於善意，

適時進言者，才是最忠誠的部屬。 

肆、結論 

貪瀆對國家的危害，遠甚於土石流等天然的災害，如因一時的貪念或圖一時

方便，一旦觸法，不但個人前途毀於一旦，更連累整個家庭，身為公務員，

必須腳踏實地，依法行政，杜絕逢迎、關說、應酬等不良風氣，才能保護自

己免於刑罰。（轉載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編印） 

※誤入歧途？！GPS 安全使用守則 

日前，桃園縣男子張先生開車載三名家人到鳳林鎮吃飯，晚間 8 時 30 分開

車回花蓮市住宿，途經鳳林公路公園旁的便道時，因溪水暴漲受阻，溪水漲得很

快，車內 4 人逃生，但車主 28 歲的女兒下落不明，警方漏夜搜救中。本案疑因

GPS（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肇禍？鳳林警分局長表示，正查證中。（2010/10/17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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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期間，總少不了踏青，出門在外，您也許不喜歡問路，或是不太會看地

圖，拿出全球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GPS）正好能解決您的

困擾。大多數的衛星導航系統都會根據您的喜好列出不同路線，例如選擇最短距

離或是最短時間，甚至可以選擇繞開收費公路。這麼說來，是不是只要想去哪裡，

GPS 就會為您指出想去的路線呢？萬一假日出遊大家都是要去同一地方，會不

會造成所有車輛都走同一條路線的情況？以下一一為您解答。 

GPS 設定原理及裝置 

一般人口中的 GPS 衛星導航，其實正確的說法應該是 PND——「個人導航裝置」

（Personal Navigation Device，PND）；而 GPS 是 PND 裡面的「一塊模組」

（module），也就是說 GPS 只是 PND 這一整個「機器」中間的一個模組。GPS

只負責「定位」，在這個「機器」裡面負責查出「我現在在哪裡」的部分。但是

PND 還有其他部分如「計算、規劃適當的路徑」、「顯示結果並且一步步帶著

你走」……等。因此沒有 GPS 衛星定位的話你就不知道在哪裡；但一般人都稱

作為 GPS 也沒有錯。 

消基會表示，GPS 衛星導航是利用 3 顆以上的衛星來定位，使用者再用接收器

來接收，顯示於電子螢幕上面。目前臺灣知名度最高的 5 家大廠牌分別是

GARMIN、MIO、TomTom、GONAV、PAPAGO，而 GPS 衛星導航系統目前

已經算相當成熟，就功能面、語音或圖形來看各家廠牌其實大同小異。 

基本上 GPS 衛星導航只要有電源的設備就能安裝。市面上也有內建式的 GPS

是與車子融為一體，這類的 GPS 衛星導航是在汽車出廠前就已經裝好，出廠之

後裝的則屬於後裝，也就是一般大家常用的 GPS 衛星導航。內建式 GPS 的好

處就在於不會有線路外露，也不需再找一個地方去放置它，但缺點則是無法隨意

換掉，同時內建式的汽車價格通常也比較高，相較於內建式 GPS 衛星導航，手

持型的就更容易替換了。 

地圖未更新 最常發生問題 

究竟使用GPS衛星導航是否會發生迷路的狀況或根本找不到目的地呢？消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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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地圖未更新是最常發生的問題，因為消費者需自己去下載更新地圖；但可

能有些消費者並不知道要有更新的動作，或不知道該如何更新（例如可能不知道

要用 USB 介面傳輸到電腦做更新）。通常在臺灣地圖未更新所發生的問題很小，

一般人使用 GPS 差不多 2 年就會換一個新的。例如 2 年前 GPS 在語音部分做

得很差，但是現在語音辨識已經做得很不錯，就如同民眾想要換新的手機一樣。 

而道路在 2 年之內變化相當有限，不會因此而迷路或是走不到目的地，只可能

會沒有走到最好或較新的路線，例如台 64 線、新北市環快道路……等，因此消

費者如果沒有更新 GPS 的地圖，衛星導航還是可以把你帶到目的地，但卻不一

定是最佳路線。 

GPS 的誤差是否會造成迷路？ 

消基會表示，GPS 衛星導航在某些情況可能會有幾十米的誤差，例如行經橋上

卻被當成橋下，這條路被當成另一條路，原因是因為 GPS 誤判了民眾所在的位

置，才造成迷路的狀況。特別是走到高架橋，旁邊的高樓太高了，或附近巷弄太

窄就會影響收訊，因而收訊較差，誤差也就會增大。 

舉例來說，民眾行經臺北市的市民大道下方或建國北路下方，因為附近道路很複

雜，有高架路段也有平面路段，道路之間很接近，GPS 常會誤判你的位置，但

通常這都是比較局部的發生，只要開到較空曠的地方或附近較大條的道路，就不

會有 GPS 誤判的情形了。 

新聞上時而發生民眾把車子開進河裡、谷底的狀況，消基會認為這其實是很多狀

況的綜合；可能包括了 GPS 的誤差、以及天候不佳造成視線不良所致；因為下

大雨或下大雪都可能造成 GPS 的收訊不良。 

至於 GPS 是否會有死角的問題？消基會認為，在臺灣並沒有死角，除非是在橋

下或山洞裡面，因為遮蔽的關係而收不到訊號，但車子進入隧道後本來就不會有

訊號，也不會有叉路需要導航。 

如何解決沒訊號的情況 

有些人會發現，走到高架橋下或經過隧道時 GPS 衛星導航似乎就失靈了，消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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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為，國內大部分的 GPS 都會有這樣的困擾，或是假如車上貼了隔熱效果較

好的隔熱紙也會受到影響，會花很久時間才會找到訊號。他建議可以在車子雨刷

旁邊貼上一個小小的 GPS 天線，就能避開這樣的問題。 

另外，消基會指出，日本的汽車比較多為內建式 GPS 衛星導航，比較不擔心收

不到訊號的情況，因為它可以跟汽車的里程計、方向盤轉動角度編碼器一起連

動，根據車輪行駛距離以及最近的轉彎角度就能推估現在車子開到哪裡，即使到

了隧道都沒有訊號，導航系統還是可以忠實的呈現你目前的所在位置。 

至於單純使用 GPS 衛星導航有所謂的誤差問題，消基會表示目前暫時是無解

的。GPS 是人造衛星本身提供的系統，除了車子所用的 GPS 衛星導航外，也有

爬山或是慢跑所使用的 GPS，可以記錄你的路徑，然後在 Google Map 畫上你

所經過的道路。軍事用途所用的 GPS 最少只有 10 公分的誤差，能夠很精確地

鎖定目標，但是民生用的 GPS 則為了不讓恐怖分子不當使用，才故意讓誤差擴

大到 10 公尺以上。因此想解決誤差除了用 GPS 衛星來導航，必須加上其他的

資訊一起參考，例如汽車內的各種感測器來推估現在開到哪裡。 

不專心衍生 GPS 的安全疑慮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歐洲討論最大的其實不是車子開進河裡的事情，而是

GPS 的安全性，因為駕駛的時候通常會把注意力從馬路移到 GPS 螢幕上，而有

幾秒的時間沒有看前方道路，這對駕駛人來說相當地危險！ 

消基會表示，對駕駛人來說，縱使 GPS 有安全性語音輔助的功能，但有時候語

音輔助並無法完整的取代螢幕，因為地圖可以顯示很多東西，但使用語音一次只

能告訴你一件事情，而且你也不能問它，正好一個恍神或剛好有人過馬路，就會

聽不清楚剛剛語音說的是要右轉還是左轉，這時候唯一的方法是回去看螢幕，因

此很容易會造成危險；另外對使用者來說，語音是被動的接收訊息，而看地圖則

是主動的搜尋訊息，這樣的差異是無法取代的。 

消基會認為，GPS 的價錢、功能等各方面雖然表現得很好，但「安全」其實才

是最重要的！有 GPS 衛星導航固然方便，但觀察人們有了 GPS 後，也因為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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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依賴它，變得更不會認路；在沒有 GPS 之前，駕駛人開車是很主動地在整理

開車的資訊、主動去認路，但使用 GPS 是很被動的，因此開過哪裡根本都不記

得，其實是隱藏著風險。 

假日使用 GPS 衛星導航反而塞車？ 

到了假日出遊，使用 GPS 衛星導航是否會出現塞車現象呢？消基會因為大家都

是使用同一套系統導航，如果要從台北到高雄基本上走的都是同一條路，因此會

塞車不無可能，但不至於很嚴重。而目前很多家 GPS 都有推出「即時路況」的

更新，雖然無法避免大家都走同一條路，但聽見即時路況時，駕駛人可以盡量避

開塞車或有問題的路段，改走其他路段。消費者在列出目的地之後，GPS 導航

系統就會提供幾個路徑讓你選擇，例如最快的、不要走高速公路……等，都是可

以指定一些條件的，甚至也可以指定中間要經過哪裡，可以依照個人喜好作選

擇，不至於導致容易塞車的問題產生。 

實際使用 GPS 衛星導航的經驗 

經驗 1：完整型導航機 

GPS 可以分作 2 類：分別是經濟型以及完整型，經濟型為一般人最常用的手持

GPS，而完整型原來的設計則是安裝在車上，不是拿在手上，需要一點點專業

的安裝。 

目前出問題較多的為經濟型的導航機，之所以會有迷路或找不到目的地的原因，

可能是找不到定位的 3 顆衛星，因為想要取得比較準確的位置，是需要 3 顆以

上的衛星，導航機才能用 3 點定位法定位出較準確的位置，如果天氣不好得不

到 3 顆衛星，就會誤判了你的位置。 

另外，經濟型的地圖是否夠準確、版本來源的可信度是否高、以及地圖是否更新

正確，都是令人質疑的地方。 

就消費者本身使用完整型導航機的經驗來說，與經濟型的導航機比起，完整型的

衛星導航更加完備，因為完整型除了要找出 3 顆衛星之外，主機裡面還備有「陀

螺儀」，這通常在飛行船艦上才會有這樣的配備，陀螺儀在啟動以後會開始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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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定位方向，如果當衛星導航機失去 1、2 顆衛星，甚至沒有衛星可以導引，

陀螺儀就能發揮功能，指正方向。另外汽車輪胎滾動圈數也可以透過導航機來計

算行走距離，顯示於螢幕上給駕駛人看。 

陀螺儀以及計算汽車行走距離，都是經濟型衛星導航機無法達到的。而經濟型的

缺點也因為要 3 顆衛星才能定位，所以如果少了 1 顆定位位置就會不準確情形，

可能會造成 50 公尺、100 公尺，甚至 1 公里的誤差；另外，經濟型衛星導航判

斷你的行進方向並不是靠陀螺儀，而是靠你行進的前後位置來斷定，但都是由間

接的方式來取得。在地圖更新的部分，完整型衛星導航是利用光碟來更新，而經

濟型則是藉由電腦下載來做更新。 

目前各家廠牌在競爭之下，價位上都比以前要低很多，甚至還有低於新臺幣

5,000 元以下的，消基會認為使用 GPS 衛星導航，在於駕駛人相信或不相信，

以及地圖可靠不可靠，但這一切只能當作參考而已，駕駛人一定要事先做足功

課，研究一下該怎麼走比較好才是。 

經驗 2：經濟型導航機（手持型 GPS） 

消基會表示，消費者在使用手持型的 GPS 衛星導航會碰到的問題，就是輸入目

的地時如果選擇的是最短距離，會發生 GPS 衛星導航把你引到很小條的路，這

也就是為什麼會聽到駕駛人開到懸崖邊或很難走的山路，駕駛人會愈走愈沒有信

心、愈走愈害怕。 

因此消基會建議，消費者最好還是在出發前先查一下目的地，對大方向會有個

底，比較知道該怎麼走；消費者在選擇 GPS 衛星導航的時候可以多比較，朋友

的口碑很重要，哪一種比較人性化、容易使用，甚至輸入方式、資料庫是否完備

都是考量的重點。 

由於導航系統已經是許多消費者駕駛時的選擇，而該系統陸續傳出將駕駛導入溪

河、山谷、產業道路......等危境，因此，建議： 

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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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商品重要位置上，如外包裝、導航機體上，以顯眼方式標註「使用方式」、

「警語」等，協助消費者更正確的使用。 

2.詳細說明更新地圖的方式，提醒消費者定期更新導航系統內資訊。 

消費者 

1.市面上 GPS 導航有原裝車用版、外加式導航版、PDA 手機版等多套系統，版  

本不同，圖資的專業度和功能性也就不同，更是價格高低的關鍵所在，消費者

應詢問口碑、貨比三家、仔細比較。 

2.觀看 GPS 時，不可過於專注而忘了開車，一定要注意行車安全，並務必定期

更新地圖。 

3.如果道路太複雜或天候不佳，可能會誤判位置，在車子雨刷旁邊貼上天線，可

增加收訊品質。 

4.不管您使用的是哪一種 GPS 衛星導航，還是得事先做好功課，可上網看規劃

路線或查閱公路圖，大致瞭解行車方向及動線，不可盡信導航系統。 

5.出遠門，隨車擺置一份實際地圖，並先行參考、研究路線才好。 

6.使用 GPS 時，應避免收音機、MP3 過於大聲，以免干擾自己的聽覺，導致錯

失交流道或該作的轉彎。（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聯合報╱記者何烱榮／彰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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